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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竹 市 1 1 4 學 年 度 第 2 學 期 推 動 春 暉 志 工 隊 

執 行 「 友 善 校 園 話 劇 巡 演 多 元 宣 導 活 動 」 實 施 計 畫 
壹、 依據：  

一、 行政院 113年 11月 19日核定「新世代反毒策略行動綱領(第三期 114-117年) 」。 

二、 教育部 107 年 8 月 24 日臺教學（五）字第 1070133735B 號令修正發布之「教育部春

暉志工服務實施要點」。  

三、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3 年 11 月 21 日臺教國署學字第 1130138278 號函「114

年防制學生藥物濫用校園宣導實施計畫」。 

貳、 目的：  

運用校外會資源整合之模式，以學校本位管理之觀點，整合教學、訓導、輔導三合一之

最佳互動模式，策略聯盟並有效結合校外資源，強化學校輔導網絡機制，落實三級預防，

營造溫馨有愛之校園環境。同時推動反毒教育，協助學生適性發展，學習珍愛自己、關

懷他人，並建立正確的價值觀。  

參、具體目標：推動防制學生藥物濫用等多元宣導觀念等，拒絕毒品誘惑，深植於學生心中。 

肆、執行策略：  

一、春暉志工性質：  

(一) 本會「春暉志工隊」係由一群具愛心、耐心之退休（伍）或現職公教人員、學

校教官、社工人員、學生家長、愛心媽媽、愛心爸爸等熱心人士，並具教育、

法律、觀護、社工、心理、輔導、衛生、醫療等相關科系畢業或專長背景經歷

者所組成，並依「志願服務法」完成 6-12 小時志工基礎課程，以及本會辦理之

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及個案陪伴技巧特殊訓練。  

（二）「春暉」故名思義是以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及陪伴高關懷學生成長為其主要工作

項目，反毒為宣導主軸項目，藉以建立友善校園環境。  

二、具體作法：  

(一) 宣導方式：由校外會帶領春暉志工友善校園宣導團人員，利用生動活潑之話劇，

結合反霸凌、防詐騙、兒少保護及反毒教育等多元宣導主題，以戲劇、動態表

演方式呈現，提升學生吸引力、引起興趣，並在戲劇表演中融入多元教育主題

元素，寓教於樂其中，同時配合解說人員進行宣導說明，使學生瞭解友善校園

之意義，加深學生印象，強化宣導效果。  

(二) 宣導時間：由學校提出需求，學校利用全校性週、朝會、彈性活動及課程時間，

建立宣導日程、時間、場地和學校聯繫窗口管制表，本會春暉志工宣導團則依

管制時程入校進行宣導。  

(三) 宣導場地設備需求：學校教室（講台）、室內舞台（需有無線麥克風(至少 6支)、

投影機及投影幕(或移動式顯示器)等影音播放設備），並請學校檢視參與學生

人數選擇適合場地。 

(四) 宣導及配合人員：話劇演出由校外會帶領春暉志工隊成員為主軸外，並請申請

學校先挑選 4位學生(以中、高年級為佳)，於活動當日配合話劇演出；另當日入

校實施友善校園話劇演出，搭配校外會或學校教官實施友善校園主題宣導說明，

宣導對象以學生為主，單位以班(科)、年級或全校性宣導，以利實質效果。  



第 2 頁，共 2頁 

伍、行政配合事項：  

一、 本會春暉志工隊友善校園話劇巡演多元宣導活動(劇名-歡樂海底世界)已實施一學

期，大獲好評。本學年以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尚未實施之學校申請為主，各校每學

期以一場次為原則並於提出需求後，如遇時間衝突或其他因素由校外會及教育處協

助統整協調，至多 6 場次。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依各校需求提出申請，並於 115 年 1

月 30 日 1200 時前上網或利用 QRcode 前往 google 表單並完成填報作業，俾利安排

後續相關事宜。網址：https://forms.gle/NHpRzgdzYuNW2xJg7 

 

 

 

 

 

 

 

二、 本會春暉志工隊宣導人員依演出宣導期程入校實施宣導，宣導人員將穿著制服背心，

並出示活動公文入校，屆請學校協助志工入校宣導事宜，並協助提供宣導人員汽(機)

車停車位與相關宣導場地、設備及引導學生就位，以利活動順利進行。  

陸、本工作計畫承辦單位：新竹市學生校外生活輔導會聯絡人何偉華助理，電話：03-

5728585；手機：0958-159733。 

柒、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另函補充之。 


